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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户制传统及其演化:中国农村治理基础性制度形式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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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村庄范围内，家户是生产经营主体，而家户与村庄的联结就成为村庄实现有限治理的基础。通
过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格局的研究可以发现，村户制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根基。它的特点表现为以家
户或家户经济为基础、以一定的联结机制统合村内家户，具有向村落空间之外的扩张保护性，其中“村—户”
之间的联结机制具有核心意义。在传统社会，依靠士绅建构的宗族“自治”型构了村户制的稳定性。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农村在政治强力压制下铸造的社队体制以及在现代“自由小农”基础上塑造的民主联结都没有
能够承接村户制传统的精髓，从而导致了农村发展的全面或部分的困境。因此，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
理，必须注重对村户制传统的发掘，尤其要注重对“村—户”联结机制的塑造进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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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治理研究到了一个需要范式整合的

时刻了。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结束了两千多年的
农民向国家上交“皇粮国税”的历史，农民在政治
上的自由度被进一步释放，经济上的自主权更为

突出［1］。虽然税费改革消除了税费附加在农民
身上的负担，但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切断了农民与

村庄组织的有机联系。如何有效实现基层社会的
良性治理，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针对这种现
象，无论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范式还是基层民主自

治的范式，都无法为农村治理找到有效路径，前者

过多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整合，却难以避免基层

政权建设的内卷化之殇; 后者试图在村民个体权

利的基础上建立基层的民主联结，却发现村庄社

区对于农民的意义正在迅速消散，个体化的农民

难以建立村庄公共联结以解决社区共同性问题。

这就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传统中的“村—户”联结
机制、形成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制度底
色———村户制。

一、作为农村治理基础的村户制原型

根据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的经典研究，尽
管现代化的实质有相同或者相似的风貌，但是一

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转型和革命之后的历史发展

道路却存在重大差异，其症结在于不同境况下阶

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在于不同时代、不
同社会背景下传统社会原型和转型起点的差

异［2］。
1．中国传统体制的制度原型
对于转型来说，首先需要弄清楚作为转型起

点的传统社会原型。原型和原点是事物发展的出
发点，它不仅规制了事物变迁的局限条件和激励

约束机制，而且规制了变迁的方向，徐勇教授将其

概括为:“起点决定路径，原型规制转型”［3］。传
统原型是一个社会的地理环境、生存方式、文化传
统、政治组织与生产技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锻
造出来的一种极具内聚力的社会“结晶体”。根
据进化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人类一方面

将进化中的优势传承下来; 另一方面通过情感塑

造、精神依恋、宗教说服、群体仪式以及政治社会
制度等，将一些模式化的心智模型和规范体系凝

固起来，转化为社会团结的基础。这虽然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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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群体共同生存的合作困境问题，但是也塑

造了一种极其“黏糊”的范型，或者说是传统原
型。这种原型一旦凝聚化合，就会形成一种路径
依赖，甚至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然抗拒变

革，并以内在的力量牵引社会变迁的进程、速度和
方向，从而造成不同社会在现代转型中的路径

差异。
中国社会的传统原型是皇权官僚专制政治与

自治性小农经济社会的悖论性共存。20 世纪中
国的大变革，核心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

会转变。正是这种特定的原型构造使得这场变革
乃至继社会革命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打上了

农村社会原型的深刻背景。可以说，这正是中国
的民主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两次重大转型都发源于

农村的真正秘密所在。那么，这种原型所产生的
结构性体制又是什么呢? 概括来说，这是一种集

颇具现代性的政治皇权官僚制和自由自治的小农

经济社会于一体的双层政治社会构造。西周封建
体制崩溃之后，中国传统体制的原型经过春秋战

国和秦一统天下的百年战争洗礼之后，终于得以

建立起来。这一原型与一般农业文明形态一样，
以地产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中心，土地
和农产品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下，皇权国家建基于土地垄断之

上，但并不把圈占和直接经营土地作为获得经济

剩余的来源，而是以租税作为帝国运作的“燃
料”，以突破家族血缘关系的理性化官僚体制作
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因此，形成了皇帝和官僚体
系，他们以军事暴力为后盾，以天子的“君权天
授”学说为合法性外衣，高居社会之上进行政治
统治。这两者在榨取小农社会的土地剩余上达成
了利益一致。虽然强调民为国本、农为邦基，但并
不直接占有土地、经营土地，而是满足于政治上对
小农经济社会的统治，不负有对小农经济生产的

责任，将其社会和经济权力假手乡党族老和地主

乡绅来实施。这样，使得政治可以相对超脱于社
会之上，国家政治与乡村社会相互隔离。除了总
体上维持社会秩序，为小农生产提供社会条件之

外，国家不担负对农民的其他保护责任。之所以
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政治体制设计既集权又

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如果深入乡村社会必

然因其高度掠夺性而导致乡村社会的崩溃，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借助乡村宗族自治，国家可以采取

集权的简约治理［4］，以较低成本即可达到对广漠

地域的统治。在这三层政治构造中，皇权和官僚
制是一对“动”的构造，政权变动和政治活动主要

由他们发动并作为主角; 而乡村社会则是一个

“静”的构造，远离颠簸起伏的政治过程，虽然上
层不断变化，但它却保持相对的静止。
在和平时期，皇权与官僚制互相制约，政治清

明，乡村社会在地方士绅和亲族名望的组织之下

秉承儒家理想，形成了与皇权天命观论述相统一

的、以土地和血缘为中心的村社文化和宗法文化。
小农世代生活在静止的村社中，塑造了每个农民

个体和家庭稳定不变的日常生活信念和价值体

系，赋予了其确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网络关

系［5］。然而，当皇权与官僚制互动失据，政权松
弛、纲纪涣散、腐败盛行、自然灾害等导致农民失
去生存基础之时，大量农民就转变为流民和游民，

从原本就缺乏政治强制力的自治宗族宗法等级体

系中散落出来，转变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反叛力

量［6］。然后，则是新皇帝登基和新官上任，小农
获得喘息机会，回归土地和村社宗法系统，国家再

延续此前的统治状态。这就是为何传统中国一直
难以走出定期循环式改朝换代模式的根本原因。
这个原型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社会

政治重大变革的基本道路。
2．作为比较对象的庄园制与村社制
在早期的社会阶段，人类都附属在一定的社

会共同体中，正是这样，人们才能艰苦劳动和进行

自卫［7］。人类的劳动逐渐过渡到了通过土地获
取生产资料的阶段，其对土地的占有和支配型构

了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内容。如中世纪的经济生
活，主要是有关自然经济和土地占有的事情、有关
土地上农民所负担的义务［8］422。
中世纪欧洲农民的状况要从庄园制度上进行

分析，它既是一种政府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一种经济制度［8］422。作为“社会结构中主要的和
正规的组织细胞”的庄园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
小经济有机体……它给每个农民一间单独的茅舍
和几块田地以满足他家庭的需要，从而使得他获

得某种程度的个人独立地位［8］448。农民在庄园
上耕作，与庄园领主形成了某种劳作与贡赋关系。
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无土地的领主，也没
有无领主的土地”。庄园的自我生产和消费形成
了基本的自给自足封闭系统，这样“一个强有力
的人与许多弱者联合起来，共同持有和耕作一大

片土地，共同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9］。而作
为强者的庄园领主是“一个庄园社会的统治者兼
业主”，不仅行使经济统治权，而且行使“地方的
政治统治权”［10］40。
在东方的俄国，农户联合为公社组织既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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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也是由于农户个体生产本身的需

要［11］53。农民公社一旦成为俄国社会的基础细
胞，就染上了惰性，整个农村都束缚于村社，并具

有了最广泛的管理系统与指挥职能，在很多情况

下甚至成了唯一的行政权力［12］。份地制度将农
民有效束缚在土地上，而连环保制度使得村社集

体为社员个人承担责任，这就将个人束缚在村社

共同体之下了。加之政治上的村社民主、集体审
判，生活上的强制聚居等，使俄国农民中的“集体
主义心理动因”相当突出［11］105 － 106。普列汉诺夫
由此认为，俄国的“人民”这样就分成了两个阶
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13］。俄国
形成的村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俄国的现代化进

程，村社意识具有跨越社会制度的生命力［14］。
庄园制和村社制分别是欧洲和俄国在传统社

会中形成的农村基本制度。而在古代中国，最大
特点在于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的亿万自由

的家户小农制度［3］。从帝国统治的角度看，家户
小农具有强大的分散性，农民自己耕种自己的土

地，“交完粮，自在王”，除了向国家交纳税役和向
地主交纳地租外，同外界不发生任何有机联

系［10］75。而国家也对形成的家户小农进行了深
化，即编户齐民，这就使得农民以家庭作为社会基

本单元，“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部
分”［15］23，“由 此 汲 取 了 力 量 也 染 上 了 惰
性”［15］21 － 22。
不过，虽然以家户为单位的个体农民经济成

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但农民仍然是生

活在一定的村落空间范围内的。在俄罗斯，村社
是农民的“天”，欧洲的庄园是农奴生活的全部依
靠，农民或农奴难以脱离村社或庄园而生活。而
在中国，随着古代井田制崩溃，村社组织的功能也

从拥有公共地产、负责指挥战争、组织生产、主持
祭祀、救济灾荒的组织实体，变成仅仅负责祭祀
的、对村民缺乏强制约束力的弹性组织［16］。
传统中国虽然以家户作为编户齐民的基础，

但是帝国庞大的政治版图和信息传递能力的不足

使得统治形成了“核心—边缘”的圈层。在横向
上，既有作为统治中心的大城市，也有“天高皇帝
远”的边陲;在纵向上，官僚制的皇权运作与乡土
基层运行是两套不同的治理秩序，这就形成了费

正清先生所说的“两个中国”: 一面是农村为数极
多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另一面是城市和市镇

的比较流动的上层［15］20。徐勇教授认为，中国社
会是上层不断变动、血雨腥风，而作为社会基础的
基层社会却是基本没有变动过的。对中国社会做

如此分野有助于理解整个社会的发展情势。但仔
细分析作为“基本没有变动过”的乡土社会就会
发现，维持这基本不变动的基础在于特殊的中国

村社共同体制度———村户制传统。农民以家户经
营为基础，被相当弹性地联结在一定的村落社会

空间内，这是村户制形成的两个面向。宗族和士
绅作为共同体的连接核心，锻造了以文化伦理为

基础的社会联结纽带，形塑了基层社会的传统自

治格局，因而成为“村—户”联结的核心机理。

二、中国村户联结传统的再理解

以村户制这个概念来阐述中国传统基层社会

的运行机制，主要得益于既有分析的宏大的历史

视野。以村户制作为中国社会的治理基础，并不
是简单地以村庄、家户作为两个核心主体提出来
的概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要重新厘定村户制的

核心特质。
1．村户联结的基础是家户或家户经济
“家”是农民生活的群体组织，以血缘为基
础，这首先赋予“家”传宗接代的功能。然而，作
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家”也是经济
单位，一家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利益

共享，分配上人人平等。① 在文化意义上，家庭意
识已深入到各个层次，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

部件［17］77。“户”是国家的户籍登记，是承担国家
赋税徭役的基本单位。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说，
小农是较易控制的税收源泉。与大庄园相比，个
体小土地所有者对统治的威胁更小，国家于是鼓

励自耕农的发展［18］。虽然“家”与“户”两个概念
可能不完全同构，但将家户作为同构性概念具有

更加丰富的内涵。
历代王朝都强调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生

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农，蔬果之蓄，园场

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爱及栋宇器械，樵

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
为生之具以足。”(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一《治家》) 社
会的第一本等是务农，家户小农也以农事为重，农

事的基本要素资料是土地，农民在家户的土地上

劳作，这就形成了小农经济。由于传统农业生产
的产品可以直接用于自身生活消费，无需经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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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过程［19］，这就使得以农业生产作为基础性来

源的社会积累起家户经济的惯性和惰性，农户家

庭也就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单位。虽然一家一户
的小农具有极强的脆弱性，不过，即使是经济生活

难以为继，出现如托尼所说的“处在水深齐脖”的
状况时，农户家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发

挥维持延续作用。古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家户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组织要

素［10］72。
2．村社共同体以自然血缘和文化伦理联结分
散的家户

家户经济一经产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

我维持能力，但家户经济也具有天然的分散性。
要统合分散的家户个体在村落空间内的良治，就

需要联结村—户的机制。家户小农围绕着土地构
筑了自身的经济存在，但由于“传统的、以精耕农
业为生的小农缺乏自我创新的能力，小农聚居的

自然村落缺乏自我发展的机制”［20］194。与土地
紧密关联就形成了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生于斯、
长于斯、死于斯”［21］62的特性，血缘作为人类自然
演进生发的秩序维度就占据了未被国家专制权力

纳入的基层社会。韦伯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
“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在村落内发挥作用的是教
化权力，传统、经验在解决日常问题时是有效
的［22］。宗族长老掌握着这种权力，行使着对社
会成员的规训与教化功能，这就保证了村落规则

的延续和效力发挥。
此外，村落的公共事务需要家户的参与。在

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对农业生产的协调管理历来

是农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农村治理的内容

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如何促进农业生产合

作、抵御自然风险而展开的。因血缘、地缘关系而
存在着的重复博弈、充分信息、有效监督等，使得
村社组织可以通过内部化作用降低乡村基本公共

物品的供给，形成稳态的治理结构［23］。因此，宗
族联结秩序是以家庭为核心基础的“差序格
局”［21］25 － 34式扩大，而在村落内自然地以村庄事

务的参与作为归结，宗族文化作为重要的联结机

制就塑造了基层社会的秩序，韦伯将乡村社会的

这种秩序概括为“没有品官的自治区”［24］。因
此，在宗族构建起的村户联结机制中，士绅发挥了

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拥有声望的士绅行使着村
庄领导者的角色，但这是以天然的知识优势和家

户小农对此的服膺为条件的。同时，由于长久积
累形成的不易变化的乡土底色，国家权力对小农

家庭的治理也需要取得来自宗族士绅的支持，这

就形成了宗族士绅与家户小农之间相互倚重、互
为犄角的特殊社会联结关系。

3．村户联结机制兼具社区保护性和掠夺性
费孝通先生认为: “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

居住区内……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
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

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25］作为由村落内
的农户凝构的社会单位，村社共同体兼具保护性

和掠夺性，两者关系的平衡依赖着帝国治理能力

的强弱。
征收赋税是传统国家政权对乡村的主要需

求，它不允许地方精英染指此事。在欧洲，农奴附
属于庄园，只承担对庄园领主的税收贡赋，俄国村

社对农奴行使着强有力的剥削和保护功能，农民

正是通过其公社社员的身份，维持着其国家臣民

的义务［11］125。而中国的家户农民在税赋上直接
与国家打交道，以“户”行使着对国家的义务。虽
然农户直接要对国家负责，但是，紧密的村庄共同

体在外来压力之下，仍然把原来的权力组织维持

下来。他们在原有的村庄精英领导下，作为一个
整体来应付国家政权的入侵以及赋税负担。自从
秦汉以来废封建、立郡县，县政长官因回避制、任
期短等原因，要对一个地方行使政治统治权就必

须与地方的乡村精英进行合作。这就使得士绅主
导的乡村宗族自治实际上是帝制中国的社会制约

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对于缓解那种横暴的、非理
性的专制政治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破坏，客观上具

有积极作用［26］。但国家也并不会任由乡村宗族
社会无限膨胀，这就形成了国家政权、士绅与农民
的三方互动的乡村秩序。然而，当治理衰败、政权
失去对村社精英的正当约制能力时，就会叙用乡

村社会的土豪劣绅来替代乡绅以试图摆脱村户联

结机制对自身无底线索取的障碍。然而，这种做
法将进一步加剧村庄与村民之间联结的失序，社

会和政权的崩溃也就不远了。
总之，传统中国的社会基础由独立的家户和

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27］。乡村基层的
社会秩序正是在这两个基本面上形成的。在传统
社会形成的村户制，是以家户或家户经济为基础、
以士绅统合的宗族机制来联结村户并形成基础性

治理秩序的，这一秩序的核心密码就是联结机制

的延续性和可变性的紧密结合。

三、村户制的发展及其对当下的治理意义

在传统社会形成的村户制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随着时代的变换，有些条件会发生变化。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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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经

济的力量或先或后地改造着村户制的内在机理。
自秦汉开始产生的、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家户，染
上了发展的“惰性”，具有天然的延续优势。家户
自然经济在面对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时表现得相

当脆弱，但只要家户的血缘延续功能存在，就会显

示着家户的天然适应力。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容
易在国家权力渗入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消解

甚至崩溃，至少村落共同体的效力再也不像以前

那样了。
1．政治深嵌下的村户制塑造
自晚清开始的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首先瓦解

了基层社会的士绅群体。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
堂的兴起，士绅群体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加之战争

等原因使国家加强了对乡村的盘剥，原来的“保
护型经纪”从乡村政权中隐退，甚至向城市流动，
“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
力的中心”［28］，充任公职演变成了为了追求实
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17］149。这就是杜赞奇
所说的“赢利性经纪”。村户的内在联结机制出
现断裂。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
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

组织乡村社会”［29］。首先开始的土地改革就是
要把农村中的地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意识、传统
的乡土凝聚力打碎，重新建立一个由国家直接管

理的体制，国家权力直接延伸到自然村，形成了基

层社会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政治组织网络，将分散

家户中的小农整合进国家的政治序列，国家不仅

对农民进行组织动员，也对农民的传统价值进行

重铸。传统士绅主导的宗族“自治”的效力，在 20
世纪上半期已经逐步趋向消解，但对此进行彻底

改造则是在 1949 年之后。符合传统道德和新国
家意识形态的两类不同的农村精英组成了新的乡

村领导者，并取代了士绅阶级。① 传统的宗族经
受不住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冲击，族长、族地、
祠堂等都被废置，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的宗族已

经不复存在，但它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和观念虽然

十 分 有 限 却 继 续 影 响 着 农 民 的 社 会 生

活［20］303 － 304。农民是偏好传统小家庭农业经营
方式的，而公社制度是以承认集体利益为前提的，

这要求农民根据集体利益和发展集体经济的需要

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0］195。
这就使得家庭本位价值观与集体本位价值观之间

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农民需要通过公社社员的身

份获得国民的资格。
虽然国家政权强力消解了传统村户制的作用

力、农民通过公社社员这一身份被纳入国家的政
治序列中，但不论国家权力如何强大都无法有效

脱离乡村社会的底色，因而也无法完全摆脱村户

制传统的反制作用。人民公社试图以共产主义的
名义消解传统的家庭，结果导致了普遍的灾难。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新制度与旧传统相妥协
的产物，它在自己的制度框架内承认了家庭制度

的合法性，恢复了许多传统家庭的职能［20］282。虽
然生产队采取共耕制和“按人头轧账”的记工方
式，但最终的分配仍是以“户”为单位的，它是生
产队收益分配的基本单位［20］282。不过相比于传
统社会的村落社区，公社中的“村落”不再是单家
独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松散的社区，而是一个共同

生产、独立核算的组织［20］198。农民都在生产队
内，按照社队干部的指示进行统一出工、统一劳
动、统一收工，虽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不
再是“帝力于我何有哉”了。农民之间每天劳动
在一起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社队干部将农民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安排，使得农民与干部紧扣

在一起，直接承受国家的“洗礼”。
总之，虽然国家政治权力对乡土社会的村户

制传统运行机理进行了改造，使以士绅主导的宗

族“自治”联结纽带遭到彻底的破坏，但在一定意
义上来说，国家依靠强政治权力的动员仍将家户

农民与村落社队紧密联结起来。人民公社制度虽
然具有整合农民的强大政治效力，不过由于家户

经济形成的天性，再加上公社束缚了家户农民外

向发 展 的 任 何 可 能 性，他 们 只 能 向 内 发

展［20］329 － 330，小农继续追求着家庭的利益，村内

仍然进行着家际竞争［20］315。但公社体制无法将
外在约束转变成自我约束，在家户农民所从事的

集体农业生产中，由于监督的准确程度低，生产中

的积极性也就低［30］，即使社队中有很多的监督

者，也无法控制农民的偷懒行为［31］。这就使得
建立在小农家庭基础上的人民公社从一开始就蕴

含着“一种瓦解公社的力量”［20］282。
2．现代“自由小农”基础上的民主联结困境
“瓦解公社的力量”的迸发是从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后表现出的。首先是小岗村农民以
家庭为单位获得了对土地的占有权和经营权，这

就解决了人民公社体制束缚农民于土地之上但却

激励不足的困境。农民的家户观念得到确认和释

·75·

① Madsen对新成长起来的农村精英进行了相关论
述，参见 Ｒichard Madsen，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放，农民为家庭的利益而奔波，为家庭的面子而抗

争，为家庭的尊严而努力［20］377。家庭本位的价值
观成为指导农民思想和行为的支配性角色，对家

庭经济社会利益的追求弥散在农民的思想中。
随着国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和农村开始实行

乡政村治体制，国家对农村社区控制的突然松弛，

使传统社会的家庭和社区自治功能的萎缩难以迅

速恢复，导致村庄内乃至整个基层的社会秩序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在此背景下，源出农民创
造的自治实践被国家提升为村民自治制度，国家

试图以这种民主治理的方式实现对农民的整合和

再组织。村民委员会的运转完全建立在对分散农
户的资源提取上，村级组织虽被明文规定为村民

的自治组织，但这并没有妨碍乡镇党政组织对于

村一级的支配。国家在赋予农民政治自主权进行
自我管理的同时，仍然会将功能性权力下沉到

村［32］64，村级组织的主要使命还是执行上级的指

令，这就使得民主产生的村委干部倾向于充当政

府的“代理人”，而不是村民的“当家人”［33］396。
概言之，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主动改

变，使家户小农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农民不仅在政

治上被“松绑”了，而且能够走出村庄在市场上去
追寻家户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基层社会按照乡、
村体制设计管理格局、并吸纳农民自我管理的村
委会经验，被推广提升为村民自治制度。但以行
政村的“半熟人社会”［34］架设的民主联结框架
一方面遭受了来自政府的税费等政治任务的强力

压制，另一方面市场力量的侵入改造了村落社区

的文化联结，村民对行政村的情感归依也随着市

场经济浪潮的兴起而越来越淡薄。村委会组织作
为基层社会的核心组织虽然已经形成了健全的建

制，但农民对干部的不信任及村干部的动员整合

能力的缺陷，导致新时期的村户联结表现出明显

的不稳定性。
3．基层变革的契机与村户制的重塑思考
村民自治作为基层重要的民主治理方式，

“仍应继续前行”［33］221，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税
费改革将为村民自治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32］72。
21 世纪以来，尤其以 2003 年的税费改革为开端，
中央政府通过连续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强农
惠农富农”的政策框架体系［35］，国家对农村治理
资源的配置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赋予型转

变［36］。不过，家户农民对家庭经济利益的愈加
关注与村级组织的“悬浮性”趋向，使农村民主的
发展蒙上了阴影。
在这里，笔者认为对村户制传统的发掘将具

有重要意义。家户农民虽然自由度更高，但是
“社会化”将他们卷入到一个陌生、充满不确定性
和风险的社会里［37］，直接面对着来自市场和社

会的恐惧。卡尔·波兰尼认为，市场力量的扩张
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
反向运动。农村社区在市场理性作用下的一边倒
趋向也必然会受到反向运动的作用，这需要新的

力量来重塑农民的社区认同［38］。传统社会以士
绅为核心的宗族联结机制已经效力不再，依靠国

家权力强制组织的社队经营体制虽然达到了组织

农民、满足国家需要的目标，但造成了没有发展的
管制;以民主的架构建设分散的家户农民与村级

政权之间的联结是更加现代的方式，但因市场力

量的消解和国家税费的提取而扭断了村户联动发

展的机会。
当前，家户农民所面对的是一个价值观念多

元化的社会，村庄干部的权威性资源正在逐步流

失，村民的认同在有些地方已经演化为经济利益

的聚合，他们更加愿意深入参与市场和社会分工

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这就使得农民在村庄的关

注点出现了敛聚的特点。虽然村庄的生产和生活
对于农民的意义已经发生很大程度的改变，但其

作为国家资源赋予的基本组织实体又承接着家户

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获取的经济社会资源，因

而依此来重塑“村—户”的联结机制将是可能的
路径。如果村户联结机制能够重塑，那么走向民
主治理的人们将会明白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他们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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